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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依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宗旨 
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智慧農業教學與研究發展中心（以下

簡稱本中心）為有效推展生物資源暨農學院(簡稱 生農學院)智慧農

業教學、研究與服務工作，因應農業朝向跨領域智慧化發展，引導未

來農業從栽培階段擴展智能階段之需要，就生物產業智慧農業各領域

專業科技予以整合，並規劃與發展本校智慧農業跨領域整合課程，以

落實推動智慧農業之目標。 

第三條 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:  

一、規劃與執行智慧農業教學與課程、設備及經費之運用。 

二、整合並規劃中心相關伺服器及設備，提供有效管理與服務。 

三、整合本院智慧農業之相關研究及推動建教合作事宜。 

四、舉辦學術演講、講習會及訓練班。 

五、推動智慧農業人力培養與教育訓練工作。 

六、其它與智慧農業研究、服務之相關事宜。 

第四條 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，委員由生農學院各系所推薦專任教師各一人擔

任，生農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。委員任期三年，由生農學院

院長報請校長聘之。 

第五條 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院長就諮詢委員中推薦一人，報請校長聘請兼

任，任期三年，期滿得連任一次，並得依規定減少上課時數，在院長

指導下推動本中心工作。 

第六條   本中心設教學組、研究組等二個功能性分組，各置組長一人，由本中

心主任就院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遴薦，經由院長報請校長聘兼

之，襄助主任執行業務及協調有關行政事宜，並得依規定酌減上課時

數。 

第七條   本中心依教學及研究之需要，得置教師及研究員若干名，所需員額由

現有員額調派，其聘任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 本中心置助教或技術人員若干名，由院方或有關系所調派，辦理中心

之技術、服務和行政工作。技術人員包括技佐、技士及技正等，視資

格聘用之。 

第九條   本中心所需之經費，由政府相關單位補助之經費中支付，或由生農學

院核撥。 

第十條   本中心諮詢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，評估工作計畫審核業

務執行情形，並向院務會議報備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，並送校務會議備查後，自發

布日施行。 


